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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34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对未报

先建违法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自我局开展严打未报先建违法行为工作以来，未报先建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仍有部分企业致相关法律法规不顾，明知故犯，未报先建的现象仍有发生。为再次重申我局整治未报先建违法行为的决心，使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效果，我局决定，从该通知发布之日起，对发现未报先建违法行为的项目，经查实，我局采取如下措施处理：

一是我局立即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通报批评。对建设单位进行诚信扣分15分，对施工单位进行诚信扣分30分，对监理单位进行诚信扣分5分。

二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主体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结果通过我局门户网站和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对外公开。

三是对一年内发生两次及以上未报先建违法行为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重点监控。

特此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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